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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中华自行车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《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》的

公告 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 

深圳中华自行车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0年 11 月 27日

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（临时）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（临时）会议，分

别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终止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

案》，公司决定终止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，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(以

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)申请撤回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材料。具体内容详见于 2020年 11

月 27 日披露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( http://www.cninfo.com.cn)的《关

于终止公司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公告》（2020-049号）。 

2020年 12月 24日，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《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

查通知书》([2020]151 号)：根据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》

第二十条的有关规定，中国证监会决定终止对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。 

另外，2020年 12月 14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（临时）会议及第九届

监事会第十五次（临时）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〈深圳中华自行车（集团）股份有限

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〉的议案》等事项，公司重新启动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

事项，拟向万胜实业控股（深圳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万胜实业”）通过非公开发行股

票的方式发行 A股股票不超过 137,836,986股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93,592,780.18元，

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。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获得核准

并实施完成，万胜实业将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20%，万胜实业成为公司控股股东、王胜

洪先生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。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取得

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后方可实施，能否取得有关主管部门的核准，以及最终取得批准或核

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中华自行车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2月 24日 


